
 

項    目 1.低收入戶申請 

法令依據 

一、社會救助法（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修正） 

二、社會救助法施行細則（民國 100 年 06 月 29 日修正） 

三、基隆市社會救助調查辦法（民國 100 年 10 月 21 日修正） 

執行步驟 

一、里幹事收件負責初審 

二、社政課負責複審文件 

三、合格者，列冊建檔；審查核定結果函復申請人  

要領 

一、申請人填寫「基隆市社會救助申請調查表」 

二、申請人檢附下列資料： 

（一）戶長印章 

（二）郵局存摺封面及內頁一年內資料影本 1 份 

（三）應計人口除戶戶籍謄本 1 份（一個月內，勿省略記事） 

（四）應計人口現戶戶籍謄本 1 份（一個月內，勿省略記事） 

註：應計人口：申請人、配偶、一親等之直系血親、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

其他直系血親、認列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 

（五）應計人口最近一年度財稅資料 1 份（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稅籍資

料、財產歸屬資料） 

（六）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1 份（國中以上者） 

（七）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 1 份（重度與極重度者應附勞保投保證明） 

（八）患病者請檢附公立醫院診斷書（含影本）1 份 

（九）其他證明（無工作能力證明者應附醫院診斷證明書及勞保投保證明、服役證

明書、在監證明書、離婚判決書、警察局報案失蹤證明、尚未設戶籍非本國

籍配偶或大陸配偶證明…等）1 份 

三、101 年度低收入戶資格： 

（一）最低生活費每人每月 10244 元 

（二）動產（存款、投資、有價證券）每人每年 7 萬 5 仟元 

（三）不動產（土地、房屋）每戶 300 萬元 

四、審查核定結果函復申請人，合格者，列冊建檔 

五、每年辦理清查一次 

六、補助內容：詳見次頁附錄 

處理時限 30 天 

備    註 
 



附錄 

一、 低收入戶資格 

（一） 臺灣省最低生活費業經內政部訂定為每人每月新臺幣 10244 元。 

（二） 動產：存款、投資及有價證券等，利息所得核算為本金（按最近一年臺

灣銀行全年平均值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計算定為 1.008％），101 年臺

灣省動產公告金額每人每年新臺幣 75000 元。 

（三） 不動產：土地及房屋，土地價值以公告現值計算，房屋價值以房屋評定

標準價格計算，101 年臺灣省不動產公告金額每戶新臺幣 300 萬元 

（四） 第一款：全家人口均無工作能力，且無收入及財產；每人每月核發 10244

元家庭生活費。 

（五） 第二款：全家人口有工作能力者在總人口數三分之一以下；且家庭總收

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三分之二以下；每戶每月核

發 5900 元家庭生活費，戶內 15 歲以下（或滿 16 歲但仍就讀國中者），每

人每月核發 2600 元兒童生活補助費，就讀高中職以上學生，每人每月核發

5900 元就學生活補助費。 

（六） 第三款：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逾最低生活費三分之

二且在最低生活費以下；15 歲以下（或滿 16 歲但仍就讀國中者），每人每

月核發 2600 元兒童生活補助費，就讀高中職以上學生，每人每月核發 5900

元就學生活補助費 

二、 應計人口範圍及不列入應計算人口範圍（參閱基隆市社會救助調查辦法） 

三、 家庭總收入：工作收入、動產及不動產、其他收入 

四、 工作能力（及無列舉之七類情事者）：16 歲以上，未滿 65 歲 

五、 不列計家庭之不動產 

六、 無扶養能力者 

七、 申請案件，溯自備齊文件之當月生效 

八、 每月 20 日撥匯申請人郵局帳戶 

 

 



低收入戶作業流程圖 
 

 

 

 

 

 

 

 

 

 

 

 

 

 

 

 

 

 

 

 

 

 

 

 

 

 

 

 

 

 

 

 

 

 

 

 

 

 

里幹事收件負責

申請書初審 

複審文件 

合格者列冊建檔 

函覆申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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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2.低收入戶婦女生育補助 

法令依據 

一、社會救助法第 16 條（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修正） 

二、基隆市政府辦理低收入戶特殊救助實施計畫（民國 91 年 8 月 6 日修正） 

執行步驟 

一、社政課收件 

二、本所初審 

三、檢具請款單據及申請資料送市府複審並俟市府核撥經費再行匯入民眾帳戶 

要領 

一、申請人填寫「基隆市暖暖區低收入戶婦女生育補助申請表」 

二、補助對象：列冊本市低收入戶婦女者 

三、申請人檢附下列資料： 

（一）申請人印章 

（二）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1 份 

（三）新生兒出生登記戶籍謄本 1 份（一個月內，勿省略記事） 

（四）領據 1 份 

（五）低收入戶證明 1 份 

四、申請期限：事實發生二個月內 

五、補助標準：每人每次補助新台幣 10200 元 

 

處理時限 俟市府審核進度天 

備    註 
 

 



 

低收入戶婦女生育補助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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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3.低收入戶喪葬補助 

法令依據 

一、社會救助法第 16 條（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修正） 

二、基隆市政府辦理低收入戶特殊救助實施計畫（民國 91 年 8 月 6 日修正） 

三、基隆市民眾急難救助實施辦法（民國 100 年 6 月 21 日修正） 

執行步驟 

一、社政課收件 

二、將民眾申請文件函送市府審核，由市府撥入申請者帳戶  

要領 

一、申請人填寫「基隆市暖暖區低收入戶喪葬補助申請表」 

二、補助對象：列冊本市低收入戶戶內人口死亡者 

三、申請人檢附下列資料： 

（一）申請人印章 

（二）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1 份 

（三）亡者死亡登記戶籍謄本 1 份（一個月內，勿省略記事） 

（四）死亡證明書正本 1 份 

（五）領據 1 份 

（六）低收入戶證明 1 份 

四、申請期限：事實發生二個月內 

五、補助標準：每人每次補助新台幣 25000 元 

 

處理時限 本所 7 日轉送市府天 

備    註  

 



 

低收入戶喪葬補助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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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4.低收入戶子女助學金補助 

法令依據 

一、社會救助法第 16 條（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修正） 

二、基隆市政府辦理低收入戶特殊救助實施計畫（民國 91 年 8 月 6 日修正） 

執行步驟 

由市府函文告知學期助學金本區學期助學金分配預算後再行開立請款單據向市府

請款，俟市府核撥助學金週轉金再行依據來文公文匯入低收入戶戶長帳戶。 

 

要領 

一、申請人填寫「基隆市暖暖區低收入戶子女助學金補助申請表」 

二、補助對象：列冊本市低收入戶戶內就學子女 

三、申請人檢附下列資料： 

（一）申請人印章；為低收入戶每學期應檢附繳費收據、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或在 

學証明說明低收入戶戶內子女是否繼續就學，依據低收入戶檢附資料，將助 

學金依據市府規定時間匯入低收入戶戶長帳戶。 

（二）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1 份 

（三）戶籍謄本 1 份（一個月內，勿省略記事） 

（四）在學證明書（學生證影本或註冊繳費證明）1 份 

（五）領據 1 份 

（六）低收入戶證明 1 份 

四、申請期限：每年 2、9 月依據低收入戶戶內子女檢附學期繳費收據或學生證正 

反面影本或再學証明文件，依據檢附資料補助助學金（2 次）~俟市府來文 

五、補助標準： 

（一）國小每名 1200 元 

（二）國中每名 1800 元 

（三）高中職（含五專一、二、三年級）每名 2400 元 

（四）大專以上（含五專四、五年級、大學、研究所）每名 5000 元 

（五）註：就讀軍校、空大、空專、在職進修（學分）班或推廣教育者不予補助 

 

處理時限 俟市府來文規定 天 

備    註 
 

 



 

低收入戶子女助學金補助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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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5.低收入戶子女托育津貼補助 

法令依據 

一、社會救助法第 16 條（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修正） 

二、基隆市政府辦理低收入戶特殊救助實施計畫（民國 91 年 8 月 6 日修正） 

執行步驟 

一、民眾須自行提出申請，並攜帶低收入戶戶長身分證、印章、全戶戶籍、低收入  

    戶証明及正本的繳費收據每半年提出申請。 

二、將民眾申請資料函送市府審核 

三、由市府核定將補助款匯入申請者帳戶 

要領 

一、申請人填寫「基隆市暖暖區低收入戶子女托育津貼申請表」 

二、補助對象：就讀核准立案之公、私立托兒所之低收入戶兒童、寄養兒童 

三、申請人檢附下列資料： 

（一）申請人印章、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1 份 

（三）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1 份（一個月內，勿省略記事） 

（四）在學證明書（繳費收據或註冊證明）1 份 

（五）家庭寄養之合約書影本 1 份 

（六）低收入戶證明 1 份 

（七）領據 1 份 

（八）繳費收據或註冊證明 

四、申請期限： 

（一）每年 7 月申請當年 1 月至 6 月之托育津貼補助 

（二）每年 12 月申請當年 7 月至 12 月之托育津貼補助 

五、補助標準： 

（一）每名兒童每月補助 1500 元，每實際繳額未達 1500 元者，依實際繳費額補助 

（二）已領有政府補助，但補助額未達 1500 元者，在補助差額；其補助額已達 1500

元者，不在補助 

（三）高中職（含五專一、二、三年級）每名 2400 元 

（四）大專以上（含五專四、五年級、大學、研究所）每名 5000 元 

（五）註：就讀軍校、空大、空專、在職進修（學分）班或推廣教育者不予補助 

六、由兒童之父母監護人或有關人員填具申請表，並檢附收據等應備書件向兒童所 

在地區公所提出申請。 

處理時限 依據民眾申請資料備齊日 天 

備    註 
 

 

 


